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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房管发〔2026〕17 号 签发人：林子岳

对区政协十五届六次会议第 092 号提案的答复

办理结果：解决或采纳

潘红雅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长宁大力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筹措供应的几

条建议》的提案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长宁区始终把人民宜居安居摆在突出位置，围绕新市民、青

年人及一线务工人员等重点群体，持续优化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筹

措、供应与管理机制。“十四五”以来，全区累计筹措保障性租

赁住房 15000 余套，供应约 10400 套，逐步构建起“多层次、广

覆盖、可持续”的住房保障体系。

一、优化规划布局，提升优质房源供给能力

针对“优质项目一房难求、低质项目空置高企”的结构性问

题，我区坚持规划引领、精准选址，优先在轨交站点周边、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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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配套成熟区域布局项目，切实提升房源品质与居住吸引力。

同时，积极盘活存量资源，通过非居住房屋改建模式，将低效使

用的酒店、厂房、商办楼宇等改造为保障性租赁住房，进一步均

衡空间布局、拓展供给渠道。宸屿江苏路店、绿庭寓国际青年社

区、城市 e 族青年公寓等一批改建项目已落地见效，为面上推进

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二、强化信息触达，优化申请流程与动态管理

针对房源信息传导不畅、供需错配等问题，我区创新推出“保

租房进校园、进楼宇、进就业”三进系列活动，主动对接高校、

园区和用人单位，推动房源精准直达目标群体。同步依托“长宁

房管”微信公众号等平台，常态化发布房源信息与政策指引，构

建“线上+线下”联动的贯宣矩阵。针对房源退出波动大、变更

快的实际，持续完善动态管理机制，加强信息整合与调度，努力

实现房源高效流转、资源精准配置。依托“随申办”平台上线“我

要租房”一站式服务模块，实现申请审核全流程线上办理，大幅

压缩办理周期，提升群众体验感和获得感。

三、落实降本举措，切实减轻租住负担

为推动保障性租赁住房可持续健康发展，本市出台了一系列

支持性政策：对符合条件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给予一定税费减

免，降低企业运营成本；依据中央补助资金发放相关要求，对满

足标准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；全力支持非

居住用房改建项目建设，在严守项目安全底线的前提下，进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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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化审批流程、优化服务水平；大力推进我区非居住用房转化为

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的民水民电改造计划，进一步降低租房成

本；对于“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”床位型项目，鼓励支

持用人单位以包租形式承租房源并安排符合条件的员工入住，减

轻企业职工租金压力。

四、凝聚多元主体合力，打造高品质活力社区

当前，国盛集团、东方国际集团、华谊集团、金融街集团、

万宏集团、绮华投资公司等市属、区属国企及民企正加速集聚保

租房建设领域，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格局初步形成。我区将持续营

造开放包容的政策环境，鼓励更多社会力量投身保障房建设，推

动打造更多标杆项目。在项目建设中，注重“硬设施”与“软服

务”双轮驱动，因地制宜布局共享厨房、健身空间、创客空间等

公共区域，拓展租户交流互动空间。同时，鼓励运营企业结合人

才结构特点，定期组织文化沙龙、职业赋能、社交联谊等社群活

动，营造有温度、有活力的青年社区生态，让保障性租赁住房不

仅成为“落脚点”，更成为来沪奋斗者的“暖心家”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持续加

大保障性租赁住房筹措供应力度，完善从“一套房”到“一间房”

再到“一张床”的分层保障体系，不断提升居住品质与服务效能，

努力让更多来沪奋斗者住有所居、居有所安，在长宁安居乐业、

实现梦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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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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